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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国防教育条例

(1995 年 1 月 12 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

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)

第一条 为加强国防教育，增强公民的国防观念，弘扬

爱国主义精神，促进国防建设，巩固祖国北部边疆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，结合自治区的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、

武装力量、政党、社会团体，企业事业单位，基层群众性自治

组织和公民。

第三条 开展国防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。

国防教育要贯彻长期稳定、注重实效的方针；坚持集中

教育与经常教育相结合、重点教育与一般教育相结合、理论教

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的原则。

第四条 接受国防教育是公民的义务。

国防教育分重点教育和一般教育：对国家机关、政党、

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，企业事业单位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

负责人，现役军人、民兵和预备役人员，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

和学生进行重点教育；对其他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进行一般

教育。

第五条 国防教育要突出爱国主义、维护国家统一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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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团结的教育。要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，有侧重地进行国防

理论、国防战略、国防形势、国防历史、国防现状、国家安全、

国防法制、国防科技、军事技能、人民防空和拥政爱民、拥军

优属等方面的教育，引导公民自觉履行保卫祖国和其它国防义

务。

第六条 对少数民族公民进行国防教育，要注意使用本

民族的语言文字。

第七条 自治区，盟、设区的市，旗、自治旗、县、不

设区的市、市辖区设立国防教育委员会。

各级国防教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。

第八条 国防教育工作由各级国防教育委员会统一部

署，各级国防教育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。

第九条 各级国防教育委员会的职责：

(一)宣传贯彻国家和自治区有关国防教育的法律、法规

和政策，指导下级国防教育委员会的工作；

(二)制定并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国防教育的工作规

划，决定国防教育工作的重大事项，总结和推广国防教育先进

经验；

(三)督促检查本条例的执行情况；

(四)向同级人民政府提出表彰奖励国防教育工作中的先

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建议；

(五)处理违反本条例的有关事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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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承办上级国防教育委员会交办的事宜。

第十条 各级国防教育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：

(一)向本级国防教育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，指导下级

国防教育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；

(二)协调各有关部门的国防教育工作；

(三)制定教学计划和组织教员培训，组织编写、翻译教

材；

(四)管理和使用本地区国防教育经费；

(五)承办上级国防教育委员会办公室交办的事宜和处理

本地区国防教育的具体工作。

第十一条 各有关部门在国防教育工作中的职责：

(一)宣传、文化、新闻、出版、广播电视等部门负责国

防教育的社会宣传教育工作；

(二)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各级各类学校的国防教育工

作；

(三)各级军事机关、人民武装部和人民防空部门分别负

责部队、民兵和预备役人员、兵员征集对象和人防专业人员的

国防教育工作，并且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国防教育工作；

(四)民政、人事、劳动、司法部门，要结合拥军优属、

安置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和法制宣传工作，开展国防教育；

(五)科技、卫生、体育等部门分别负责普及国防科技知

识、战地救护培训、开展军事体育活动等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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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企业事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，负责本单位

和本地区的国防教育工作；

(七)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配合各有关单位开展群众性的

国防教育工作；

(八)外商投资企业中的中国职工的国防教育工作，由中

方负责组织实施。

第十二条 驻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

装警察部队在搞好自身国防教育工作的同时，应积极支持和配

合地方开展国防教育工作。

第十三条 各地区、各单位要创造条件，建立相对稳定

的国防教育场所和设施，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创办少年军校、预

备役学校，作为国防教育基地。

各类干部(职工)学校、文化活动中心、拥军优属服务中

心、民兵和预备役训练基地(学校)、博物馆、纪念馆、公园、

烈士陵园等单位要积极支持、配合开展国防教育活动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、毁坏国防教育活动场所和设

施；触犯法律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国防教育设施建设列入

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；要为国防教育安排专项经费。

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武装部门、民兵和预备役组织可在

国家法律和法规允许的范围内，开展以劳养武活动，补充国防

教育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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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各级国防教育委员会应采取多种形式培训国

防教育工作的教员。国防教育工作的教员从下列人员中聘请：

(一)各级在职和离退休干部及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；

(二)现役军人、复转军人、人民武装部干部、民兵和预

备役人员；

(三)其他适合做国防教育工作的人员。

第十七条 对在国防教育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

人，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或者奖励。

第十八条 对不履行国防教育义务的单位和公民，所在

地区的国防教育委员会和主管部门应当给予批评教育，并责令

改正。

第十九条 本条例执行中的具体问题，由自治区国防教

育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